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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老龄化加剧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压力下，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三孩政策的出台，正式标志着我国“三孩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人口政策的一

次重要变革。然而，女性群体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并未因生育政策的放宽而显著提升。三孩政策给女

性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但在相应权利保障方面尚显不足，这是当前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应从保障女性权益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女性社会保障的核心问题，致力于为

女性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可靠的生育与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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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dual pressures of intensifying social aging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rates, in 2021, the Stand-
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voted to pass amendments to the Popula-
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Law, marking the official arrival of the “three-child era” in China and sig-
naling a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policy. However,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female 
groups remains generally low and it ha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 relaxation of 
the birth policy. The three-child policy place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n women, yet there is still 
inadequate protection of their corresponding rights, which is a crucial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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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among women. To address this situation, we should approach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guard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delve deeply into the core issues 
of women’s social security, and strive to create a safer and more reliable environment for childbirth 
and work for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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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孩生育政策背景与生育现状 

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的生育率数据来看，我国的生育率已经出现了连年下跌，2016 年二

胎政策的开放并没有缓解生育率下跌的状况。人口红利优势的削弱、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显著，给我们带了

更多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国于 2021 年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目的在于缓解生育率下降问题。 
然而，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我国的生育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从国家统计局公布数

据来看，2023 年我国出生人口 902 万人，出生率仅为 6.39%，与 2022 年相比减少 54 万人，同比下降

5.65%。2022 年，中国人口出现近 61 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除了客观上由于 20 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致目前我国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减少的原因外[1]，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孩子的养育成本高、生育对女

性工作事业的影响同样是生育率持续下跌的原因。 
生育率下降所引发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形势严峻以及国家财政负担加重等挑战，正严重阻

碍着我国的社会进步。鉴于此，从保障女性权益与社会保障体系的视角探讨，寻找能够有效提升女性生

育意愿的方法，对于缓解当前生育困境、应对社会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国女性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个部分组成，其中社会保险处于

核心地位，而养老保障则是社会保险中的重要一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国家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年老等情况下依

法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表明养老保障不仅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确保老年人生活

来源和维持其基本生活的重要手段。女性拥有养老保障对于保障老年生活需求、体现性别平等与社会公

正、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女性职业发展以及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医

疗生育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障社会成员在面临疾病风险时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服

务和健康保障，这是维护人类基本尊严和权利的重要体现。女性拥有医疗生育保障对于保障母婴健康、

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促进人口素质提升以及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

义。特别是对于三孩家庭，医疗生育保障在女性生育期间，医疗生育保障还可以提供生育津贴，用于保

障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业保障主要关注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包括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就业、保障就业稳定等方面。通过确保劳动者能够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并在

就业过程中得到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就业保障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就业保障是性别平等

的重要体现，女性在就业群体中属于弱势群体，就业保障通过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职业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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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可以打破传统观念中女性应依赖家庭或男性的偏见，推动性别平等的发展。女性拥有就业保障对于

实现经济独立与自我实现、促进性别平等与消除歧视、增强社会参与与贡献、提升女性权益与福利以及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保障、医疗生育保障和就业保

障三个方面探究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社会保障状况并提出改进意见。 

2.1. 养老保障方面 

自养老保险制度推行以来，我国持续致力于其优化与完善，逐步构建起了涵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

系、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

架。评估女性养老保障的基本态势，可着眼于养老保险的参保普及程度与待遇给付水平两大维度。以下，

本文将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两大领域出发，深入剖析当前女性养老保险的现状。 
表 1 详尽地展示了全国范围内养老保险的参保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来审视我

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动态变化。通过仔细分析表 1 中的数据，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保险的参

保人数正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在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民众被

纳入到了养老保障的范畴之中。与此同时，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水平也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这不仅

是对广大退休人员辛勤付出的肯定，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直观体现，进一步提升了民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Table 1. Number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pension insurance (unit: 10000 people) 
表 1.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单位：万人) 

年份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参保人数 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合计) 

2018 41,902 52,392 94,294 

2019 43,488 53,266 96,754 

2020 45,621 54,244 99,865 

2021 48,074 54,797 102,871 

2022 50,355 54,952 105,307 

2023 52,121 54,522 106,643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群体的整体养老保障状况亦在悄然发生着积极变化。随着女性参保人数的

不断增加，她们在养老保障领域的话语权和受益程度均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在欣喜之余，我们也应

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中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挑战。具体而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两类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待遇差距依然显著，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养老

金的绝对数额上，更反映在养老金的增长速度及调整机制上，从而对女性群体内部的养老保障水平产生

了深远影响。 
基于上述差异，女性群体内部自然而然地分化为了两大阵营：一是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群

体，她们通常能够享受到相对较高的养老金待遇；二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养老

金水平则相对较低，且增长幅度有限。此外，城乡之间的女性参保情况亦呈现出较大的不均衡性，即便

是城镇女性，其参保的主力军也多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群体整体养老保障程度的

不足。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在不断完善与发展，女性群体的养老保障状况也在逐步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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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大、城乡女性参保不均衡等现实问题，我们仍需付出更

多努力，以期实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让每一位女性都能享有体面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2.2. 医疗生育保障方面 

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主要由“三险一助”构成。“三险”，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助”，即城乡医疗救助制度。2019 年 3 月，中国国务院

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是保障职工社会保险待遇、增强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经

办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本文在此处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放在一起讨论[2]。 
通过对表 2 和表 3 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均呈现出

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这一积极变化不仅彰显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扩大覆盖面的努力，更

意味着女性群体在医疗与生育方面的保障状况正逐年向好。 
 

Table 2. Number of insured persons in medical insurance (unit: 10000 people) 
表 2.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单位：万人) 

年份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年末参保总人数(合计) 

2018 31,673 89,741 121,414 

2019 32,925 102,483 135,408 

2020 34,423 101,677 136,100 

2021 35,431 100,866 136,297 

2022 36,243 98,349 134,592 

2023 37,095 96,294 133,389 

数据来源：国家医保局。 
 

Table 3. Number of insured persons for maternity insurance (unit: 10000 people) 
表 3.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单位：万人) 

年份 年末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享受待遇人次 

2018 20,435 1089 

2019 21,417 1136 

2020 23,567 1167 

2021 23,752 1321 

2022 24,621 1769 

2023 24,903 2834 

数据来源：国家医保局。 

 
生育保险方面，其覆盖率的显著提升无疑为参保女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保障。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

大，生育保险所涵盖的福利水平，如产假时长、生育津贴等，也在逐步提高，这无疑是对女性生育权益

的有力保障和尊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育保险制度在不断完善，但其目前主要覆盖的仍是参

加有酬工作的女性群体。对于那些未参与有酬工作、如家庭妇女、灵活就业女性等群体而言，由于无法

缴纳生育保险费用，她们被无奈地排斥在了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这无疑成为了当前生育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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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遗憾。 
为了弥补这一制度缺陷，医疗生育保险的合并被寄予厚望。该合并旨在通过城乡居民医疗生育保险

这一平台，将生育津贴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全体公民，从而实现对女性生育权益的更全面保障。然而，受

限于两个险种合并进程的复杂性和阶段性特点，目前能够真正享受到生育保险福利的女性数量仍然有限，

生育保障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综上所述，虽然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逐年上升，女性医疗生育保障状况有所改善，但生

育保险制度在覆盖范围和福利水平方面仍存在不足。未来，我们期待通过持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推动医疗生育保险合并进程，进一步完善女性生育保障体系，让每一位女性都能享受到充分、公平的医

疗与生育保障。 

2.3. 就业保障方面 

性别歧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它剥夺了女性在职场中的公平机会和权益。尽管我国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包括休产假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企业出于成本和招聘效率

的考虑，可能会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规避这些法律要求，直接将适龄生育的求职女性拒之门外。这种

现象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职业发展，也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多元包容和性别平等。 
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主要数据，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半边天”角色愈

发显著，其力量与贡献不容小觑。过去十年间，女性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角落，与

男性并肩站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在 18 至 64 岁的在业人口中，女性占比高达 43.5%，与男性

的 56.5%形成了强有力的互补，共同支撑起国家的发展大局。值得注意的是，近七成的女性处于在业状

态，这一比例不仅彰显了女性的勤劳与坚韧，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劳动价值的认可与尊重。在城乡差异

方面，城镇女性的在业比例为 66.3%，而农村女性则高达 73.2%，这进一步证明了女性在不同地域环境中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从就业结构来看，女性的就业领域更加多元化和现代化。在第一、二、三产业中，女性的就业比例

分别为 28.8%、17.1%和 54.1% [3]。与 2010 年相比，女性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例显著下降了 16.5 个百分

点，而在第二、三产业则分别提高了 2.6 和 13.9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

型，也体现了女性就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女性的就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农村在业女性中，非农就业的比例已高达 39.5%，与 2010 年相比提高了 15.4 个百分点。此外，

37.8%的农村女性拥有外出务工的经历，而返乡女性中从事非农劳动的比例更是高达 52.6%。这些数据不

仅揭示了农村女性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就业渠道的拓宽，也展示了她们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城

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数据来看农村女性的就业比例比城镇女性就业比例高，并且女性在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最高。除

此之外，农村女性返乡从事非农劳动比例大大提高，说明农村女性通过走出乡村，开拓了视野，使自己

摆脱繁重的农务劳动。但是，无论是农村女性还是城镇女性，在生育完都会面临着进入职场时被歧视、

同工不同酬等问题。 

3. 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 

3.1. 生育保障水平低，覆盖范围小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

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生育保险是城镇职工保险体系的一部分，其参与基础是建立

正式的雇佣关系，因此，众多非正规就业人员及农村女性并未被纳入该保险体系。加之近年来，非正规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1012


郑凌萍 
 

 

DOI: 10.12677/sa.2025.141012 115 统计学与应用 
 

就业群体的规模持续扩张，这进一步导致了生育保险覆盖面的相对缩减。截止 2023 年底，全国参加生育

保险 24903 万人，比上年增加 282 万人，增长 1.15%，相较于 2022 年的 3.7%，增幅逐渐减小。 
另一方面，对于已纳入生育保险范畴的城镇职工而言，保障水平的低下成为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主要包括生育津贴的发放和医疗费用的报销。然而，这两项保障措施的计算依据是

职工所在单位每月缴纳的保险基数，部分雇主为了降低人力成本，并未按国家规定标准设定职工的生育

保险缴费基数。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不足，难以保障女性劳动者生产的经济和精神

成本，进而可能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 

3.2. 缺少就业保障 

三孩政策下，女性主观上面临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空间的自我考量，客观上面临着社会家庭分工不

均、求职歧视、就业机会少的劣势和风险[4]。由于传统观念遗留的问题，女性被赋予更多的家庭责任和

义务，导致用人企业在招聘职工时会将女性的这种义务考虑在内，特别是会在招聘时询问“近期是否结

婚生子”“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此类带有性别歧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生产完的女性，想要重返职场

时，用人单位会考虑其是否要照顾孩子，是否能平衡好工作和家庭。除此之外，因为生育而导致的长时

间离开工作岗位，用人单位会认为一些产后女性缺乏职场竞争力，这使得产后女性想要返回职场阻力很

大。女性群体得不到充足的就业保障[4]，生育即面临着失业的风险，因此，女性生育意愿持续降低。 

3.3. 公共托育发展缓慢 

生完孩子后如何照顾好孩子也是女性尤其担心的事情，特别是如果选择生三孩，孩子数量的增加也

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养育负担。目前我国国内的幼儿园，无论是公立还是民办，一般接收 3 岁以上孩童，

接收 3 岁以下的幼儿托育机构明显缺乏。少数可以接收 3 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机构收费甚高，无疑是对养

育成本的又一增加，对于缓解育儿压力并没有起到作用。除此之外，公共教育一直都是稀缺资源，三孩

生育政策的推出将使得教育资源的供给更加紧张。 

3.4. 男性护理假及育儿假时间规定较保守[5] 

生育保险制度的核心初衷在于补偿女性因生育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制度

并未能全面满足女性因生育所面临的多维度就业保障需求。生育所带来的成本远不止于分娩期间的经济

损失，它还包括女性身体上所承受的不可逆损伤，以及因全身心投入照顾新生儿而消耗的巨大精力与时

间。这些隐性的、非经济性的成本往往被忽视，却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影响。护理

假及陪产假作为支持产期女职工家庭的重要政策，旨在让男性能够分担女性在生育期间的照顾责任。然

而，我国各省份对于男性护理假及陪产假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时长从最短的 10 天到最长的 30 天不等，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政策制定上的不统一，也反映出对男性家庭角色和责任的认知差异。 
尽管近年来，我国开始逐步重视男性的家庭义务，通过延长男性长期护理假和引入育儿假等措施，试

图在制度层面给予男性更多参与家庭照顾的机会。但遗憾的是，现有的长期护理假和育儿假时长仍然显得

相对保守，难以充分满足实际家庭照顾的需要。尤其是当产妇处于身体虚弱、急需照顾的阶段，以及新生

儿完全依赖父母照料的关键时期，10 至 30 天的护理假显然捉襟见肘，难以有效支撑起家庭照顾的重任。 

4. 三孩生育政策下女性社会保障的对策 

4.1.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生育保险制度的作用远不止于经济补偿，它更是实现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的关键机制，对于促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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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平等、保障女性权益具有深远意义。针对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待遇水平

偏低等现实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全面优化生育保险制度，确保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女

性和家庭。 
首先，生育保险制度应当进一步强化对女性健康的全方位保障，这包括但不限于定期的体检、充足

的产假以及必要的哺乳假。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为女性提供必要的生理和心理支持，帮助她们在生

育后更好地恢复身体，同时也为母乳喂养提供便利，促进母婴健康。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生育保险的待遇水平，确保

它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女性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这包括提高生育津贴的数额、扩大生育保险的

覆盖范围等，让每一位女性都能享受到应有的生育保障。 
再者，针对高龄产妇这一特殊群体，我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照顾。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相对较

高，因此，生育保险制度应当将高龄产妇的保健费用纳入其中，为她们提供更加全面、专业的医疗服务。

这不仅是对高龄产妇的关爱，也是对生命的尊重。 
最后，政府应当加大对用人单位在生育成本分担方面的支持力度，通过提供补贴、补助等方式，降

低用人单位因雇佣女性劳动者而可能面临的人力资源成本损失。这样不仅可以激发用人单位的招聘积极

性，还能有效维护女性的平等就业权益，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加强制度建设，提

高待遇水平，关注特殊群体，加大政府支持，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高效的生育保险制度，为女

性和家庭的幸福安康保驾护航。 

4.2. 建设促进女性平等就业的保障体系 

(1) 进而促进女性在不同行业与职位间的流动性，推动女性就业形式的多元化发展。聚焦女性群体在

就业市场上面临的劣势，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问题：用人单位在招聘女性时，往往会因其潜在的生

育成本等因素而产生顾虑，这无形中为女性在求职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她们在起点上就处于不利

地位。这种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不仅剥夺了女性的平等就业机会，也阻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我们必须从多个层面出发，综合施策，为女性就业创造更加公平、友好的环境。

加大对女性的就业培训和就业补贴力度，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提供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们可以帮助女性提升自我，掌握更多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技能，从而在应聘过程中展现出更强的竞争

力。同时，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大对女性就业的补贴力度，减轻她们的经济负担，鼓励更多企业愿意

招聘女性员工，形成良性循环。 
除了直接的就业培训和补贴外，为女性提供持续的再教育机会同样至关重要。在知识更新迭代日新

月异的今天，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市场淘汰。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并支

持女性参与各种形式的再教育活动，无论是线上课程、职业培训还是学术交流，都应该向她们敞开大门。

通过这些学习机会，女性可以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增强自己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在不同行业与

职位间的流动打下坚实基础。 
(2) 出台和细化防止女性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最大程度地保障产后女性再就业的基本权利，避免因

主观歧视而造成的女性就业困难和失业等问题。在招聘过程中对用人单位的性别歧视现象予以监督与处

罚。女性如果遭受到因性别和生育造成的就业歧视时，可以到人社、妇联等相关机构寻求帮助。对部分

就业困难和失业的女性群体，可以发放救助或就业补贴，通过经济帮助来缓解女性产后就业窘境所带来

的焦虑和压力。 
为了切实保障女性在职场上的平等权益，特别是产后女性的再就业权利，必须出台并细化一系列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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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女性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定，构建起一个全面、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这些规定应明确界定就业歧视的

行为边界，特别是对于因性别和生育原因而对女性求职者或在职员工实施的歧视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

击和坚决纠正。 
在招聘过程中，政府应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确保招聘流程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存在性别

歧视现象的用人单位，应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包括警告、罚款、乃至取消其招聘资格等。同时，建立畅通

的投诉举报机制，鼓励受害者勇敢站出来，揭露歧视行为，为她们提供便捷的维权渠道。 
对于女性求职者或在职员工，如果她们在求职或工作中遭受了因性别和生育造成的就业歧视，应鼓

励她们积极寻求帮助。人社、妇联等相关机构应设立专门的维权窗口，为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

导、法律援助等全方位地支持。这些机构应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作，确保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

有效的维护。 
此外，对于部分就业困难和失业的女性群体，政府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帮扶。通过发放救助金、提

供就业补贴等方式，为她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帮助她们缓解产后就业窘境所带来的焦虑和压力。同时，

积极开发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提供职业培训、创业指导等服务，帮助她们提升自身能力，拓宽就业渠

道，实现再就业。 
总之，防止女性就业歧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用人单位和女性自身共同努

力。通过出台和细化法律规定、加强监管与处罚、提供维权支持、实施经济帮扶等措施，我们可以逐步

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就业环境，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在职场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共同推

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4.3. 配套完善公共托育设施和服务 

在当前国家推行的三孩政策背景下，托幼和托育服务已成为众多家庭的普遍且迫切的需求。一个普

惠性、全面覆盖的托幼和托育体系，不仅是三孩政策顺利实施的必要保障，更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重

要一环。完善的公共托育设施与细致入微的服务，如同一座桥梁，巧妙地连接起家庭与工作生活的两端，

使家长，尤其是女性家长，能够在繁忙的育儿任务与职业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不仅为女性提供了宝

贵的时间和空间去探索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更是对女性劳动就业权的有力保障，让每一位女性都能在

家庭与职场中自如穿梭，展现自我风采。 
基于托幼及托育服务的公共属性，明确国家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主体责任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

公共托幼及托育服务的建设与发展，应由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进行全面规划与推进。在此过程中，政府

需精心设计一套既公平又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确保家庭与政府之间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承担这一服务

的成本。同时，政府应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通过资金补贴、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为女性劳

动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使她们在生育后能更加从容地面对工作与家庭的双重挑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都应积极响

应，共同为托幼及托育服务的建设贡献力量。此外，政府还应将托幼及托育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确保其能够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一样，成为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的福利。在这一过程中，政

府应充分发挥其在资金和资源分配方面的主导作用，确保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可持续性，让每一位

孩子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托幼及托育服务，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4.4. 延长男性护理假、育儿假等生育假 

法律确立男性生育假的目的是让父亲能够更好地承担家庭义务，与女性一起承担生育压力。允许男

性休产假不仅减轻了家庭内的育儿负担，而且可以通过平等分工促进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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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男性的家庭责任和生育成本可以缩小因生育而造成的人力成本差距，从而，缓解因生育所造成的就

业歧视的现象。从各国的立法规定来看，男性享受生育休假的做法很普遍。目前，我国男性的生育假普

遍在 10~30 天，较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男性劳动者的生育假还可以再延长。 
法律确立男性生育假，其深远意义在于重新界定并强化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与责任，旨在构建一个

更加平等和谐的家庭环境，让父亲能够切实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与母亲共同分担生育与育儿的

压力。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对传统家庭分工模式的一次革新，更是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进程中的重要

一步。 
允许男性休产假，首先直接减轻了家庭内部的育儿负担，使得母亲在产后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休息

与恢复，同时也为父亲提供了与新生儿建立深厚情感联系的机会，促进了亲子关系的健康发展。更重要

的是，这一举措通过鼓励男女双方在家庭责任上的平等分担，向劳动力市场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即

性别不应成为衡量工作能力与贡献的标准。这有助于打破性别壁垒，促进性别平等的就业环境，使得女

性在职场上不再因潜在的生育因素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此外，增加男性的家庭责任和生育成本，从经济层面来看，有助于缩小因生育而产生的人力成本差

距。当男性同样需要承担育儿责任并因此可能面临职业中断时，雇主在招聘时便难以单纯基于性别做出

不利于女性的决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生育导致的就业歧视现象。这不仅是对女性权益的保护，

也是对男性角色多样性的认可与尊重。 
从全球视野来看，男性享受生育休假的做法已经相当普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立法形式保障了

男性的这一权利。相比之下，我国男性劳动者的生育假虽然已有一定基础，但普遍在 10 至 30 天之间，

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慷慨的假期安排，仍有进一步延长的空间。因此，未来我国应继续深化相关政策研

究，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延长男性生育假，并探索建立更加灵活多样的休假制度，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家

庭的需求，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深入发展。 

5. 结语 

三孩生育政策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依旧存在着许多不足。该政策的实施

直接影响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的各方面的权利，但是又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补偿。从女性所面临的挑战

及提出生育保险制度、平等就业、公共托育设施和服务和男性生育假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保障女性权

利，使政策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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